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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澄 清 公 告

茲提述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
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委任執行董事及更換監事。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許先生由於有意專注於其他工作承擔，已辭任監事及
監事會主席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姚林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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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姚 林 陳方正
王義棟 曲選輝
張立芬 劉正東

周志偉


